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房屋权属情况确认公示
深圳市大鹏新区葵涌办事处经对大鹏新区三溪河上游河道整治工程

房屋征收项目范围内的相关房屋权属情况（详见《房屋权属核查表》）进行
核查，现将初步核查结果予以公示，请相关权利人及知情人士对公示内容
进行监督和举报。相关单位和个人如对本公示存有异议，可在公示发布
之日起15日内持相关证明材料到大鹏新区葵涌办事处提出复核申请，办
事处将对提出异议的房地产进行复核，并将复核结果书面通知提出异议
的相关单位和个人，未提出异议或逾期提出异议的，视为对核查结果无异
议，公示内容将作为本项目房屋征收补偿依据。

房屋权属核查表
序号

1

2

权利人

温逸洪

潘伟华

身份

非原村民

原村民

房屋位置
大鹏新区葵涌街道三溪社区上禾

塘东区5号
大鹏新区葵涌街道三溪社区福塘

北路23-4号

测绘编号

D113

D113-1

建筑面积（㎡）
600.48

992.39

联系地址：葵涌福塘南路28号葵涌办事处二楼 联系人：杨先生 联系电话：84207313
大鹏新区葵涌办事处

2025年4月3日

深圳市龙岗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公告
深圳市东栎贸易有限公司：

本委受理张俊诉你公司深圳市东栎贸易有限公司的劳动争议案件（深龙劳人仲（横
岗）案【2025】15号）。本委已依法裁决，因通过直接、现场等方式无法送达，无法与你单
位法定代表人及主要经营者取得联系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》第九十五条
之规定，向你公告送达仲裁裁决书。裁决结果如下：一、被申请人支付申请人2024年11
月3日至2024年11月30日期间工资4000元；二、被申请人支付申请人2024年12月4日
至 2024年 12月 26日期间未签订劳动合同的二倍工资差额 4153.85元；三、驳回申请人
的其他仲裁请求。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，经过 30日即视为送达。本裁决为终局裁决，
如你有证据证明本裁决事项有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》第四十九条第一
款规定情形之一的，可自本裁决书送达之日起三十日内向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撤
销。发生法律效力的仲裁裁决书，当事人应当履行。一方拒绝履行的，对方当事人可以
向被执行人住所地或者被执行人的财产所在地人民法院申请执行。

特此公告
深圳市龙岗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

二○二五年四月三日
送达地址：深圳市龙岗区横岗街道富康路113号横岗劳动管理办公室
联系电话：89386695 联系人：劳动仲裁立案室

深圳市龙岗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公告
深圳市嘉长源投资发展有限公司（第一被申请人）、深圳市前海世茂投资管理有限公司
（第二被申请人）、深圳市融丰盈实业有限公司（第三被申请人）：

本委受理梁平诉深圳市嘉长源投资发展有限公司（第一被申请人）、深圳市前海世
茂投资管理有限公司（第二被申请人）、深圳市融丰盈实业有限公司（第三被申请人）的
劳动争议案件（深龙劳人仲（横岗）案【2024】1094号）。本委已依法裁决，因通过直接、现
场等方式无法送达，无法与你单位法定代表人及主要经营者取得联系，根据《中华人民
共和国民事诉讼法》第九十五条之规定，向你公告送达该案件的仲裁裁决书。裁决结果
如下：一、第一被申请人支付申请人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差额67084.01元；二、驳回申
请人的其他仲裁请求。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，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。本裁决为非终局
裁决，如你不服本裁决，可自本裁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。期满
不起诉的，上述裁决书即发生法律效力。发生法律效力的仲裁裁决书，当事人应当履
行。一方拒绝履行的，对方当事人可以向被执行人住所地或者被执行人的财产所在地
人民法院申请执行。

特此公告

深圳市龙岗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
二○二五年四月三日


